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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執行國科會產學計畫注意事項：（112.10.02）                          

一、計畫如進用專任助理人員、兼任助理人員及臨時工，依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規定須事先辦理聘任手續，為維護當事人權益，專、

兼任理人員請憑核定清單儘速依人事室規定辦理聘任手續，臨時工需於本校臨

時工系統登入臨時工資料，系統確認符合申請者，才可列印申請書，申請書由

製表人、計畫主持人及單位主管核章後，使得開始工作。 

 

二、國科會研究計畫經核定補助應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若因執行計畫上需要進行

變更，依據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規定，請敘明與執行計畫相

關之具體理由，事先辦理。 

   為加強本校內部控管機制，經本校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變更案件審查   

    委員會（1011122）決議：關於研究計畫內： 

    1.變更或增列出國種類（如：移地研究、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國際合作研究）。 

    2.國外差旅經費不足擬由其他經費流入。 

    3.業務費項下增列國外學者來台費用。 

  以上經費流用變更申請案，若屬於事後申請者，審查委員會原則上不同意其變    

  更申請。 

 

三、計畫主持人執行研究計畫應秉誠信原則，對各項變更及支出所提相關文件與支

出憑證之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 執行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時，其中合作企業配合款擬流用、變更用途或計畫延

期，請務必附上合作企業同意書(核章大小印)。 

 

四、應辦理校內變更之情形。 

（各類範本及校內變更 E化申請入口請上研發處網頁查詢參考） 

（一）由主持人填寫計畫經費流用申請表，依原行政程序辦理（不需送校內委員 

會審查。） 

1.業務費項下變更研究人力結構：（擬進用助理人員之類（級）與核定清單上

不同者） 

2.業務費項下增列申請書未列項目（如：入會費及年費、受試者禮品費…等）；

3.國外差旅費原核定之出國人員、出國期間、地點或出席之國際學術會議之增  

  列或變更。 

4.研究設備項目變更（50萬元以下） 

5.計畫內補助項目經費流入、流出等…。（但國外差旅費累計流出流入比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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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原核定金額 50％，請至國科會網站辦理線上變更申請。） 
       6.另增列研究設備費項目（原核定為零），其經費額度在新臺幣五萬元以下 

         者，仍循校內行政程序辦理。 

（二）由主持人填寫計畫經費流用申請表，由計管組承辦人送校內委員會審查， 

再依行政程序辦理。 

1.增列國外學者來台費用。需於 1個月前提出申請，以利審查。 

2.變更之設備單價達新臺幣 50 萬元（含）以上者。（附估價單）並且依規定辦 

  理研究設備費變更者，其變更之設備單價達新臺幣 50萬元以上者，須於國 

  科會線上系統登錄。(登錄方式:由國科會線上系統登入後，點選計畫變更項

目: 選取執行機構審核之計畫經費變更(各項費用經費流用未超過百分之五

十，研究設備費變更，附估價單) 

3.出國種類變更或增列，需於出國前 1個月提出申請，以利審查。   
      

     ※依據國科會規定：因執行研究計畫需要赴國外或大陸地區之差旅費用，出國 

       種類限下列二項： 

       1.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計畫主持人及參與研究計畫之相關人員因計畫 

         需要必須與國外合作研究、從事實驗、田野調查、採集樣本或使用國外研      

         究設施等移地研究者。 

       2.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計畫主持人及參與研究計畫之相關人員參加國際學術 

   並發表研究成果論文、專題演講或擔任會議主持人者。但如為該領域之重

要國際學術會議，敘明理由報經本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五、應至國科會網站辦理線上變更申請。 

1.計畫需延長執行期限，需於計畫執行期限結束前 14天辦理。 

2.變更計畫主持人或增列共同主持人。 

3.國外差旅費累計流出流入比例超過原核定金額 50％…等。 

4.計畫終止執行、註銷。 

5.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未發表論文)…等。 

 

六、經費變更流用之校內申請表填寫範本、重要規定、以及相關範本下載，請參考 

    研發處網站（研發處>計畫服務>國科會計畫>公告事項>國科會研究計畫經費流 

    用(變更)注意事項） 

 

七、轉撥經費相關事項： 

執行機構如擬轉撥研究計畫部分經費至共同主持人任職之機構執行時，須依校

內程序辦理並報國科會同意，始得轉撥。轉撥經費所購置之研究設備得列入共同主持人任

職機構之財產帳。計畫執行結束時，共同主持人任職機構須將已支用經費原始憑證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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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項目別分類整理並裝訂成冊，連同收支明細報告表函送執行機構彙整，如

有賸餘款或未支用款，則一併繳回執行機構，執行機構將該研究計畫全部支出

原始憑證彙整後造具收支明細報告表，計畫主持人須於收支明細報告表簽章，

以瞭解該計畫全部經費支用情形。  

  

八、產學合作計畫結束後三個月內須至國科會網站線上繳交研究成果報告及出國心    

    得報告等電子檔（若有任何操作問題，請詢問國科會資訊客服專線： 

    （02-2737-7592）。 

     二年期以上產學合作計畫，應於當年計畫結束三個月前向國科會 提出次年之 

     產學合作計畫申請書，並線上繳交當年計畫執行之精簡 進度報告及完整進度 

     報告。 

 (一)執行國際合作與交流、出國參訪及考察者，應繳交心得 報告或與國外共同合 

     作、交流之成果。 

 (二)參與國際展覽及出席國際會議者，應繳交心得報告及參 與相關活動之證明或 

     發表報告之全文或摘要。 

  ＊＊並繳交紙本研究成果報告 1 份及電子檔光碟片 2 份，至研發處計管組計畫承 

      辦人，俾函送合作廠商結案。 

 

九、其他重要事項：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二十一點（節錄）：計畫主持人未依規定辦

理經費結報或繳交研究成果報告者，本部不再核給專題研究計畫。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二十六點（節錄）： 

(十)首次申請計畫之計畫主持人及申請書內所列首次執行本會計畫之 參與研

究人員應於申請機構函送本會申請研究計畫之日前三年內，完成至少六小時

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申請機構備查；計畫開始執

行後所聘首次執行本會計畫之參與研 究人員應於起聘日起三個月內檢附修

習六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 程訓練相關證明文件送申請機構備查。 

(十一)申請機構應督促計畫主持人執行研究計畫期間之實驗參數、數據、圖（影） 

像、紀錄等相關原始資料，應於執行期滿日後至少保存三年；如各該法令 

另有更長之保存期限者，從其規定。 

 

 

＊＊執行計畫如有購買放射物質與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者，需向環安衛中心報備。 


